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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
特派翁岳生為中華民國慶賀宏都拉斯共和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特使。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外交部部長　田弘茂


總統令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
特派李炳南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止。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
任命陳福壽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曾文清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廖慶樑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主任。


任命黃錫安為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辛純浩為高雄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聯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秀梅、粘國忠、高德儀、賴學帥、黃恆萱、張曉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信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婉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美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千輝、林秀柑、蔡欣汝、李美英、羅玉香、陳麗弘、林惠美、林東隆、王隆明、黃鼎翔、劉志廣、羅葉鴻、林美孜、黃景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古碧齡、梁淑美、曾春英、蔡風銓、湯富華、詹振平、高修明、黃春嬌、林英旭、呂信標、郭小華、何美芳、鄭錦雀、賴美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祁若鳳、歐陽日香、曹錦蘭、蔡佩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宗岳、翁碧華、洪家明、張秀華、蔡玉雲、莊麗惠、賴慧錦、江正雄、施志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陸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明欽、鄭振豐、李冠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美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水管、林堂輝、林昭勤、金秀花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
任命姜義浩、蔡樹林、林雲明、蔡亞軒、江耀鈺、傅啟智、詹昌浩、張木林、鍾延李、蘇進達、顏勝源、卓聖裕、劉祥檀、陳光富、陳　欽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華總二榮字第九一一○○○六○四○號�
�
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亞東關係協會會長莊銘耀，學裕才猷，志行貞固。早歲卒業海軍官校，旋即赴美、日等國深造，精研戰技，嫺諳韜略。其間參與臺海防衛及東山島諸役，謀勇兼備，夙著英聲。歷任海軍艦長、參謀長、後勤司令、副總司令、國防部副部長、海軍總司令等職，擘劃二代兵力整建，提升海軍建軍備戰，殫精竭智，成效卓著。民國八十五年出任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折衝壇坫，靖獻孔彰。嗣復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翊贊中樞，勳猷並懋。曾當選國軍英雄暨獲頒一等景星勳章，聲徽益壯，群流共仰。綜其生平，持身謙恭恪慎，治軍風格樸實，忠藎謀國，績著旂常。遽聞溘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勳耆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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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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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期間：


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至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鳳揚操演


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


接見我國參加「第十二屆亞洲射箭錦標賽」代表團獲獎人員及隊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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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活動紀要�
�
�
﹏﹏﹏﹏﹏﹏﹏﹏﹏�
�
記事期間：


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至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率特使團訪問尼加拉瓜及巴拉圭兩友邦


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率特使團訪問尼加拉瓜及巴拉圭兩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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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主持空軍第四０一聯隊F-16戰機成軍典禮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前往花蓮空軍基地主持鳳揚操演-空軍第四０一聯隊F-16戰機成軍典禮，並致詞。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阿扁很高興來到空軍花蓮基地，主持空軍第二個F-16戰機聯隊的成軍典禮，能有機會與花東地區的鄉親們，一同見證空軍新一代戰機聯隊的成軍典禮，內心感到非常的愉快。時序正值新年初始，在此，阿扁首先要向大家道賀，祝大家新年快樂！


五十多年來，空軍一直擔負著我國國家安全捍衛者及中流砥柱的重要角色，空軍戰力的精實壯大，正是我國推行民主政治與發展經濟的堅實後盾。基於敵情威脅及國家安全的需要，空軍自八十四年起，同時換裝鷹眼、經國、幻象及鳳凰等四種戰機，在仍須擔負空防戰備的艱難情況下，成功的完成了所有機種的換裝訓練，在世界各國的空軍史中首創紀錄，這是我國空軍全體官兵夙夜匪懈、宵衣旰食、辛勤努力的結果，也是空軍無比的榮耀，全體國人均應給予肯定與鼓勵；現在，空軍新一代戰機已全部成軍擔負戰備，不僅對國軍整體戰力的提升，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同時，也使國家安全獲得了進一步的保障。


今天，空軍新一代兵力已全部依計畫期程完成了換裝訓練，如期擔負戰備，這固然值得我們欣喜，但它絕不是戰力成長的巔峰，而是塑造鋼鐵勁旅的開始，希望全體官兵能精益求精，持續進步與突破，使空軍成為真正的空中精銳勁旅，如此，才能嚇阻與防制中共武力進犯的企圖。現在，阿扁特別要藉此機會，提出以下幾點與各位共勉：


一、維持制空優勢，確保區域和平穩定：


近年來，中共空軍正加緊推動軍事現代化工程及三軍聯合作戰演習，使其空中整體戰力大幅增強，對台作戰能力亦顯著提升，並為未來的區域軍事衝突預作準備，此不僅已對亞太安全形成隱憂，也將嚴重影響兩岸軍事穩定，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因此，空軍對未來建軍規劃方面，必須要不斷努力精進，使武器裝備性能發揮極至，以確保台海空中優勢，使中共無可趁之機。


今天，我們國防武力建設的目的，在於確保國家安全，使國人能夠擁有一個免於恐懼、免受威脅的生存空間，換句話說，我們國防武力的一切建設，都是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與百姓的安全福祉；阿扁要再次強調，我們無意與中共從事軍備競賽，我們的建軍備戰的目標是希望保持台海穩定的戰略態勢，因為，唯有具備嚇阻與防衛的戰力，才是鞏固我們國家安全的唯一保障。


二、開拓思維層次，建立優質化軍備：


波灣與科索沃戰爭已印證高科技武器主宰戰場之事實，並激起全球對精密武器需求之共識，世界各國在資訊科技化、武器精準化的大環境下，均致力於軍事改革的工作，而戰力之強弱，再也不是憑藉武器與兵員數量的多寡，而是講求裝備的精良、組織調整與素質的提升。


在全球軍事革命的思潮及新科技武器持續精進之趨勢下，戰爭型態、戰場環境與威脅亦隨之不斷變化，運用新科技掌握戰爭型態及戰場演變，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阿扁深切期勉空軍全體官兵要體認全球ｅ世代的國防觀念，不斷的汲取新知與開拓自我的軍事領域，提高對軍事事務的思維層次，深思未來建軍備戰的方向，確保優質與優勢的空中戰力，以維護國家空防安全。


三、提升本職學能，精進組織管理知識：


現代戰爭所使用的武器裝備，都是價值昂貴的高科技產品，必須要有高素質的專精操作人員，與現代化的管理制度，才能充分發揮武器裝備的效能，因此，空軍除了持續在軍事戰略及空戰戰略上精進之外，更要在人才培育及建立現代化的管理制度兩方面努力精進；期望大家都能在時代的潮流中成長，同時，掌握時代脈動，拓展宏觀視野，在專業的領域上，引進新的管理知識與學能，才能創建現代化的組織與制度，有效提升組織的工作效率，進而增強整體戰力。


今年三月，國防二法即將施行，面對組織調整與功能轉換的重大改革之際，全體官兵更應以前瞻的思維、宏觀的視野、恢宏的氣度、遠大的抱負，規劃建立單位工作的目標及願景，戮力以赴，如此才能建立一個永續發展及功能完備的國防組織，完成國軍的任務與使命。


四、軍民相互配合，落實全民國防觀念：


現代戰爭已是全民戰爭，無前、後方之分，亦無軍、民之別，因此，在全民國防的要求下，國軍與政府各部門的配合極為重要，與地方政府及百姓的互動，也甚為密切；大家必須認清，國軍戰備訓練的目的，在於確保百姓能安居樂業，唯有堅強的國軍，國家與社會才能穩定發展。


近年來，由於地方發展的需要，國軍在戰備訓練上，常遭遇到些許的掣肘，影響了國軍部隊訓練與戰力的提升，基於國防與民生合一的理念，在能兼顧地方建設需求的前提下，阿扁誠懇呼籲全體國民，要與國軍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觀念；大家要瞭解，唯有支持國軍，國軍才有戰力做政府施政的後盾，希望大家都能體諒國軍因戰訓需要，給地方帶來的不便，並相互容忍與配合，如此，國軍戰力才能保持精壯常新。


空軍第四０一聯隊經過多年的辛勤努力後，已完成了F-16戰機的換裝任務，開始擔負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的空防戰備，相信全體國人此刻的心情，必然感到無比的振奮，阿扁在此要對各位官兵弟兄多年努力耕耘的付出與辛苦，及各位官兵眷屬們無怨無悔的包容與支持，表示敬意和謝忱。


期望大家在既有的基礎上，精益求精，為國家安全與社會發展，提供最有力的屏障。最後祝空軍軍運昌隆，各位貴賓、鄉親、空軍官兵弟兄們，新年快樂，勝利成功！


副總統結束巴拉圭訪問行程並於機場與佛蘭哥副總統短暫晤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在巴拉圭當地時間十五日上午九時卅分，結束在巴國三天的正式訪問，巴國副總統佛蘭哥、外長莫雷諾及我駐巴大使顏秉璠和旅巴僑界二百餘人到機場送行。


副總統在國賓室與佛蘭哥副總統短暫晤談時，非常感謝巴國政府與人民在她訪巴期間，所給予的熱情招待，副總統雖然是第一次訪巴，但已深深喜歡上巴國的風土人情及文化，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再次造訪這個充滿「牛奶與蜜」的地方。


副總統所搭乘的專機經過六小時的飛行，於巴拿馬當地時間中午一時卅分技術降落巴國機場時，受到巴拿馬副總統巴山、外長阿里亞斯及我駐巴國大使胡正堯的歡迎。


巴山副總統特別代表巴拿馬總統莫絲柯索歡迎呂副總統的短暫停留，巴山說，莫絲柯索總統及呂副總統都是女性從政傑出的典範。由於莫絲柯索總統與呂副總統在參加尼加拉瓜總統博拉紐的就職典禮期間已有會晤，雙方曾就召開世界婦女高峰會一事作初步的意見交換，莫絲柯索總統認為此一構想很有創意且具體可行，希望呂副總統能從旁力促其儘早實現。


副總統指出，她曾於一九九四年在台北主辦世界婦女高峰會，當時有七十多國四百多位婦女領袖與會，盛況空前，她認為，全球婦女領袖無論在位與否應團結齊聚在一起，在新的廿一世紀伊始之際，共同就如何增進婦女權益以及促進世界和平一事，籌組類似婦女的聯合國組織，以發揮女性應有的影響力。


副總統專機在加油後，於美國洛杉磯當地時間十五日下午六時廿五分安抵洛杉磯國際機場，受到我駐美代表程建人、ＡＩＴ理事主席卜睿哲及我駐洛杉磯代表處處長袁健生等人的接機。副總統在抵達下榻旅館時，也受到數百位僑胞的熱情歡迎。隨後，並參加當地僑界的歡迎酒會，副總統等一行預計在洛杉磯停留一夜，於台北時間十八日清晨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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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令　�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玖拾年拾貳月拾肆日


發文字號：︵九十︶院台大二字第三○七九五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附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院長　翁　岳　生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解　釋　文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而言。以刑事判決為例，並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性依據之法令在內，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就本聲請案所涉之刑事判決而論，聲請人（即該刑事判決之被告）是否成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係以該受侮辱之公務員當時是否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是該判決認定其係依法執行職務所依據之法律︱警察勤務條例相關規定，即與該判決有重要關聯性，而得為聲請釋憲之客體，合先說明。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制度定為中央立法事項。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勤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予以列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查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更應以行為法︵作用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警察勤務條例既有行為法之功能，尚非不得作為警察執行勤務之行為規範。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惟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手段者，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為目的之臨檢，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是執行各種臨檢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既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諸如刑事訴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儘量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當營業及生活作息。至於因預防將來可能之危害，則應採其他適當方式，諸如：設置警告標誌、隔離活動空間、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不能逕予檢查、盤查。臨檢進行前應對受臨檢人、公共場所、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有人、使用人等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又對違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應於現行法律救濟機制內，提供訴訟救濟（包括賠償損害）之途徑：在法律未為完備之設計前，應許受臨檢人、利害關係人對執行臨檢之命令、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於臨檢程序終結前，向執行人員提出異議，認異議有理由者，在場執行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臨檢之決定，認其無理由者，得續行臨檢，經受臨檢人請求時，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上開書面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異議人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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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李榮富聲請書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更字第五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八八一號判決，就聲請人即被告違反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乙案，所為之第一審、第二審確定判決於適用法律時所引用之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及第二款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並宣告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違憲而無效。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李榮富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晚間九時五分，行經台北市重陽橋時，因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在該處執行道路臨檢勤務，見聲請人夜間獨自一人行走，即要求聲請人出示身分證件檢查遭聲請人拒絕，警員即強行搜索聲請人身體，聲請人一時氣憤以三字經辱罵警員。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更字第五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八八一號刑事判決︵附件一︶，以聲請人係於警員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公務員，而被認定其行為該當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而處以拘役。惟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及第二款內容涉及警察之盤查權及人身自由之限制，而有違反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精神及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虞，故聲請大法官就系爭憲法疑義加以解釋，並宣告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違憲。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按盤查權係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主要目的在於防止危害與刑事訴追，其實質內容包括攔阻、詢問、令當事人交付應攜帶之證明文件以便查驗，甚至警察得行使直接強制和及時強制，手段包括物之搜索、人之搜索、鑑識措施等，皆為必要時得採取之措施︵附件二，第九五頁︶。此等行為既限制人身自由，則自應遵守前揭憲法精神，而所謂﹁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此觀之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理由書可知。


二、查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警察勤務方式如左：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從以上規定可了解警察為執行法令所賦予之勤務﹁有﹂盤查權，惟從其規定卻無法明白盤查權之實質內容，包括如何開始，如何進行，及其執行時間、場所的界限，單純就警察具有盤查權為規定，故該法應屬組織法性質，不能用來作為警察為達行政目的所行使手段之依據。關於警察行使盤查權時仍應依法行政，遵守法律保留及法律優位原則，故以本法做為警察盤查權手段之行使，包括攔阻、詢問、令當事人交付應攜帶之證明文件以便查驗等行為，違反他人意志而令其暫時停止行動，甚至剝奪他人自由時則已﹁限制﹂人身自由︵附件二，第九二頁︶，而違反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


三、觀諸各國關於警察盤查權之立法：


︵一︶日本：依日本警察職務執行法第二條︵附件二，第九二頁︶，警察因異常舉動、周圍情況，而作合理判斷，有相當理由足認為有犯罪嫌疑，或即將犯罪者，得對嫌疑人或知情人予以留置、詢問。為前項訊問時，苟認當場為之，對被留置人不利，或將妨害交通時，得要求其同至附近警察署、派出所或駐在所，接受訊問。對前二項之人，非依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之規定，不得加以身體自由之拘束，或強制其同至警察署、派出所或駐在所，或強求其答辯。警察對依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逮捕之人，得搜索其身體，以查其是否攜帶兇器。


︵二︶韓國：依韓國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三條︵質問︶︵附件二，第九三頁︶，︵一︶警察官對於已犯罪者或有犯罪嫌疑者得質問之。︵二︶進行前項質問時，若認為該場所不利於當事人或有妨礙交通之虞時，得要求當事人一同前往附近之警察機關，進行質問。︵三︶遇有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形，若當事人不同意同去警察機關接受質問，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不得拘束其身體自由，亦不得強求同行與答辯。︵四︶遇有第一項情形，警察官於質問時得同時搜查有無攜帶兇器。


︵三︶美國：統一逮捕法︵１９４２︶規定：︵附件二，第九三頁至九四頁︶


訊問及拘留嫌犯


１、警察若有合理的理由，懷疑一在戶外之嫌疑犯已經、正在或即將犯罪時，可加以攔阻，並可詢問他的姓名、地址、在外逗留的原因及去處。


２、任何可疑人無證明自己的身分，或解釋自己行為令警察滿意時，警察可加以拘留，並進一步偵訊。


３、本節所述之拘留期限不得逾二小時，拘留不是逮捕；也不可留下任何官方紀錄。拘留後，嫌犯不是釋放，就是被逮捕及起訴。


搜查武器


當一個警察有合理的理由認為前述所盤問或拘留之人攜有武器，使該警察陷於危險時，可搜查該危險武器。如果搜到了武器，可將之保留到偵訊完畢。訊問結束後，若非逮捕，即應退還武器；若逮捕，其罪名可定為非法攜帶武器。


︵四︶中華民國：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巡邏：劃分巡邏︵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第三款：﹁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逕行拘提︶第一項第三款：﹁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


四、依各國立法可知，各國關於盤查權皆明確規定實行之具體狀況、時間限制及場所限制，獨我國警察勤務條例關於盤查權之行使卻付之闕如，僅簡略規定警察於服勤執行路檢時﹁有﹂盤查權。按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雖得以抽象概念表示構成要件，惟不論其為不確定概念或概括條款，均須無違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司法院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文︶，而所謂法律明確性參酌前述大法官解釋，包括法律規定之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且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等三要件，然而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就盤查權未加以敘述於何種情況下得行使何種行政作用，其實質內容無法由法律構成要件得知，受規範者自無法預見盤查權行使的各種行政作用，證諸大法官解釋，可知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為違憲。


五、按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係指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須以法律定之，其執行亦應分由司法、警察機關或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此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理由書載有明文，而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容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件，即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對於人身自由若有限制，其限制程度與所欲達到目的之間，並須具備合理適當之關係，俾貫徹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原則。


六、惟警察勤務條例中盤查權之行使包括攔阻、詢問、令當事人交付應攜帶之證明文件以便查驗，及必要時警察甚至得以直接強制、及時強制等各種達到行政任務而限制人身自由之行政作用，如前所述，其既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未規定行使程序則已違反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所揭櫫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須依法定程序方可加以限制之精神。再者，行使盤查權主要目的在防止危害，其不論危害情況使警察皆得以各種限制人身之行政作用達成行政目的，未衡量行政目的與手段所造成之侵害，顯已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七、又觀之刑事訴訟法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搜索採令狀主義，其目的在於刑事訴追，對於產生具體危險之刑事案件尚須向法院聲請，而盤查目的僅係防止危害，豈可不分情形、不論各種手段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實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已產生濫用行政權之疑慮。


八、綜上所述，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關於盤查權之規定，實牴觸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爰依法聲請違憲審查並宣告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無效。


肆、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更字第五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八八一號刑事判決影本。


附件二：H.Scholler 李震山合著，警察法案例評釋，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初版，登文書局發行，第九十頁至第一一一頁影本。


此　致


司　法　院


具　狀　人：李榮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廿五日


︵附件一︱︵二︶︶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八八一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榮富　男　四十八歲︵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生︶


住臺北市士林區葫蘆街一三六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Ｙ一○○一七六九八三號


輔　佐　人　李榮龍　　　住同右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永炫


右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更字第五號，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二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李榮富因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為精神耗弱之人，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晚間九時五分，行經台北市士林區重陽橋上時，因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第一中隊警員鄭光達、宋昆圜在該處執行道路臨檢勤務，見李榮富夜晚獨自一人行走，即要求李某出示身分證件檢查，李榮富答以未帶證件，拒絕出示任何證件，經鄭、宋二人自其衣褲外盤檢是否攜帶證件或其他物品時，李榮富竟以﹁幹你娘﹂（閩南語）辱罵依法執行臨檢職務之警員鄭光達、宋昆圜，使鄭、宋二人難堪。


二、案經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移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李榮富坦承於右揭時地以﹁幹你娘﹂等語辱罵盤查之警員鄭光達、宋昆圜，惟辯稱：當時是警員對伊搜身，伊才罵警員云云。惟查：本件被告如何於上述時地，因警員路檢盤查其身分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經警員自衣褲外緣盤檢是否攜帶身分證件或其他物品時，以﹁幹你娘﹂之穢語辱罵警員等情，已據當日執行路檢勤務之警員鄭光達、宋昆圜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證甚詳，並有警員所寫之報告一份及錄音帶一捲可資佐證，雖被告指陳警員當時未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惟鄭、宋二警員當日係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所定臨檢規定，執行道路臨檢勤務，並對臨檢對象自衣物外緣檢查是否確實未攜帶證件或有無其他危險物品，尚未逾越法定臨檢勤務之必要範圍，亦與刑事訴訟法所定就特定處所、身體或物件所為搜查、尋索強制處分之﹁搜索﹂不同，應屬警員依法執行職務無誤，自難以未持有搜索票遽認警員執行之臨檢係違法搜索行為。被告所辯實有誤會，本件事證已明，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李榮富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被告李榮富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因長期精神分裂症發作，造成人格變化與情緒調節控制能力不足，已有卷附台北市立療養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各一份可稽，惟被告行為當時神智尚稱清楚，並非全無知覺及判斷能力，亦經警員鄭光達、宋昆圜供明無誤，另參酌被告於歷次警訊、偵查及審理時，均能針對案發經過明確陳述，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雖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較常人減退及容易情緒失控，但尚未達於全然喪失之程度，與精神耗弱情形相符，應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其刑。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並審酌被告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致其對外界事物判斷較常人減弱、失控，致一時失慮辱罵警員，受警員盤檢時並無其他違法舉動，及其品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又以被告前無任何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覆表一份在卷可憑，其因遭警員臨檢一時情緒失控出言辱罵，雖屬不當，惟被告確實患有精神分裂症，犯後至台北市立療養院住院治療已大有改善，且警員鄭光達、宋昆圜亦具狀表明不予告訴追究，堪信被告歷此教訓，已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對被告所處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甚妥適，並宣告緩刑，以示矜恤。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一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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